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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逐一審議條例草案各項條文

第 21條

主席詢問，某人若已向法庭提出選舉呈請，但

其後就該項呈請所涉的處理費用事宜與答辯人達成協

議，並根據該協議撤回該項選舉呈請，第 21條對這種情
況有何影響。他詢問，該兩者所達成的這樣一項協議會

否涉及條例草案第 21條所述的提供或索取利益作為撤回
選舉呈請的誘因。

2.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回應時表示，類似第
21條的條文亦見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的選舉法例，其目的
是規管某人因接受賄賂或索取賄賂而撤回選舉呈請的情

況。與涉及申索的普通商業民事訴訟案所不同的是，選

舉呈請處理對選舉結果提出的質疑，屬於公眾關注的事

宜。《立法會條例》及《區議會條例》均訂明，選舉呈

請只有在獲得法庭許可之下才可撤回。關於因提出選舉

呈請而導致的費用，法庭可在有關程序終結時，就該等

事宜作出命令。

3. 主席察悉， “利益 ”及 “報酬 ”二字在第 21條分別
用於不同的文意，即前者分別用於第 (1)及 (2)款，而後者
則用於第 (3)款。第 (5)款包含 “利益或報酬 ”的提述，顯示
兩者並不相同。此外， “利益 ”一詞在條例草案中有明確
定義，而 “報酬 ”則沒有。

政府當局

4.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表示，條例草案使用
“報酬 ”一詞是跟從《防止賄賂條例》的做法。他指出，
在條例草案其他條文 (例如第 7及 11條 )中， “報酬 ”與 “利
益 ”同義，因此該等條文有 “利益作為報酬 ”的提述。應議
員要求，政府當局答允檢討條例草案中有使用該等詞語

的條文的草擬方式，務求令其在涵義方面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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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條

5.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回應議員時解釋，第
23(5)條處理單一名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而第 23(6)
條則處理在同一張名單上的候選人組合的選舉開支代理

人。就後者的情況而言，任何人必須獲得有關名單上候

選人組合的每一名候選人的書面授權，才可成為他們的

選舉開支代理人。某人只作為某個候選人組合的其中一

名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的情況不會出現，因為根據立

法會選舉地方選區選舉的名單制，候選人組合的選舉開

支是以整個組合為基礎計算。

6. 何秀蘭議員重申其關注的事項，即儘管政府當

局建議以 “意圖元素 ”代替 “效果元素 ”作為決定某項發布
是否屬選舉廣告的準則，但由獨立的個別人士或對政治

和公共事務有濃厚興趣的第三者組織就選舉或候選人所

作的評論，極易被視為違反第 23(1)條所訂的行為。該等
評論往往包含對某些候選人或有成員作為候選人的政黨

所作的稱讚或批評，結果有可能被當作蓄意促使或阻礙

某名候選人或某候選人組合在選舉中當選的行為。因

此，該等評論會受有關選舉廣告及選舉開支的條文所規

管。主席和何秀蘭議員建議，政府當局應考慮，就第 23(1)
所訂的非法行為訂立以 “公眾利益 ”或 “合理辯解 ”作為免
責辯護是否可取的做法。

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就整體詮釋條例草案及

個別詮釋第 23條而言，最重要的原則是要反影《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的現行條文。就條例草案第 23次訂立一
項免責辯護條文相當於對規管選舉開支的制度作出政策

上的重大改變。為向所有候選人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環

境，所有用於促使或阻礙一名候選人或多於一名候選人

當選的開支均應計算在內，此點至為重要。任何涉及某

項發布是否一項帶有這樣的意圖的選舉廣告的糾紛將由

法庭裁決。

8.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補充，根據《舞弊及
非法行為條例》第 26條，法庭有權把某名候選人、選舉
開支代理人或其他人士原本構成該條例所訂非法行為的

作為或不作為列為例外。條例草案第 31條有同樣效用。
該條訂明，任何人若因粗心大意或其他合理因由而非因

不真誠作出非法行為，可向法庭申請發出命令，寬免其

承受有關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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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9. 主席關注到第 23(1)條的草擬方式所涵蓋的範圍
如此廣泛，這樣非但未能鼓勵市民參與選舉事務，更可

能會產生壓制表達自由的不良效果。政府當局獲要求進

一步考慮上文第 6段的建議。

第 25條

10.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表示，條例草案第 25
條反影《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15條。該項條文的目
的是規管任何人因發布某人是或不是候選人的虛假陳述

而構成的非法行為。

政府當局 11. 主席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針對該條所

訂罪行的投訴或作出檢控的先例。

第 26條

12. 副法律政策專員 (憲制事務 )回應程介南議員時
表示，第 26條處理關乎事實的虛假或具誤導性陳述。他
表示，部分事實陳述可能屬虛假或具誤導性，但未必會

對促使或阻礙某名候選人當選產生達關鍵程度的效果。

舉例而言，某項陳述指某名候選人 31歲，但該人其實是
30歲，這樣的陳述不屬就第 26條而言的虛假達關鍵程度
或誤導性達關鍵程度的陳述。然而，一項指某名並不具

執業律師資格的人為執業律師 (或反過來的情況 )的虛假
聲稱將構成該條所訂的罪行。控方須證明存在實質程度

的促使或阻礙效果此一元素。

第 27條

13. 主席提及第 27條所述的非法行為時指出，第
27(1)及 27(2)條均沒有提述，在發布意味著某名候選人或
某數名候選人獲得某個別人或組織支持的選舉廣告前須

獲事先同意此一點。因此，該兩款現行的結構可能被詮

釋為，即使某名候選人或某數名候選人確實獲得有關人

士或組織的支持，但根據該條文所訂罪行的法律程序會

自動展開。他建議，第 27(1)及 27(2)應加入事先同意的提
述，以便對有關罪行的要素作出明確規限。主席提及第

27(3)條時亦認為，關於被告人須證明獲得事先同意作為
免責辯護的規定應予檢討。他認為，只應規定被告人須

證明其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人士或組織已同意某項選

舉廣告的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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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蔡素玉議員和陳婉嫻議員表示，候選人所發布

的選舉物品 (例如通告、演說詞或海報 )載有候選人與其他
人在某些社交場合合照的照片，這種情況並不罕見。照

片中的某些人士可能當時恰好在附近，而他們其實並不

認識候選人。因此，規定候選人須根據第 27(3)條的規定，
在發布有關物品前須事先獲得照片中人的同意，此舉並

不切實可行。她們認為，該項規定會造成制肘，無助營

造活躍的競選氣氛。

15. 政府當局解釋，第 27條的目的是規管任何人發
布載有虛假聲稱獲得某方支持的選舉廣告的行為。此

外，亦有需要保障受影響的組織或人士的利益。該等組

織或人士可能會因被虛假指稱支持有關的某名候選人或

某數名候選人，而成為該等選舉廣告的 “受害者 ”。政府
當局補充，以往選舉的其中一個現象是，部分選舉廣告

的形式是載列候選人與一些知名人士或某些組織的幹事

握手的相片，或列出候選人認同者的名字，因而令選民

產生有關候選人獲得該等個別人士或組織支持的印象。

此方面以往曾引發多宗投訴。政府當局表示，任何人若

發布某項選舉廣告，當中收納與某人或某組織有關連的

名稱、標識或圖像，而發布的方式意味著或相當可能導

致選民相信該候選人獲得有關人士或組織的支持，便構

成第 27條所訂的罪行。要根據該條證明有關罪行成立，
控方須在沒有合理疑點的情況下證明存在假稱獲支持的

情況。

16. 政府當局回應陳婉嫻議員時表示，第 27條的立
法原意是反影《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17條，第 27條
是使用現代及簡潔的文字草擬。助理法律顧問認為，條

例草案第 27條及《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第 17條在對檢
控的影響方面並無分別。

17. 政府當局回應主席就第 27(5)條的詢問時表示，
該條的效果是，任何人若蓄意發布假稱獲支持的選舉廣

告，即使其在廣告上印上在廣告內收納代表某人或某組

織的名稱標識或圖像並不意味獲得該人或該組織支持的

卸責聲明，亦不會獲寬免受到處罰。

政府當局

18. 與會各人要求政府當局因應議員提出的關注意

項，檢討第 27(1)至 (4)條的草擬方式。政府當局亦被要求
提供資料，說明以往涉及該罪行的投訴或檢控個案 (包括
導致投訴或檢控的選舉廣告或圖像的樣本 )，供議員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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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19. 政府當局回應助理法律顧問就第 27(9)條中 “支
持就某人或某組織而言 ”一句的詢問時，答允檢討英文本
的草擬方式，因其與中文本的涵義似乎有所不同。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就法案委員會在是次會議上提
出的關注事項所作的回應已於 1999年 10月 6日隨立
法會CB(2)27/99-00(04)號文件送交議員參閱。 )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20. 下兩次會議的安排如下：

－ 1999年 10月 4日下午 2時 30分至 6時 30分；及
－ 1999年 10月 5日上午 8時 30分至 10時 30分。

21. 會議於下午 4時 3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27日


